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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彭惠儀

電話：1999轉6370

傳真：27256372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8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國字第103392100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103年度提升教育人員兒少保護、家庭暴力、性侵害暨性騷擾通報率及防

治工作「個案案例徵選活動」實施計畫1份(39210000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103年度提升教育人員兒少保護、家庭暴力、

性侵害暨性騷擾通報率及防治工作「個案案例徵選活動」

實施計畫，請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103年度提升教育人員兒少保護、家庭暴力、

性侵害暨性騷擾通報率及防治工作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活動目的：為提升教育人員相關案件之辨識能力，強化教

育人員對相關法律知識之認知，以及分享教育人員責任通

報案例協處歷程之經驗，以增進各校個案處遇知能。

三、辦理期程

(一)報名收件：即日起至103年10月24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
(二)得獎公告：103年11月底將得獎名單公告於「臺北市北

投區文林國民小學首頁」（http://www.wles.edu.tw/）

/「行政公告」。

(三)辦理方式

１、由各校教師自由報名參加，並請各校至少報名一件作

品（不限參賽類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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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競賽參加組別及對象

(１)幼兒園組：本市公私立幼兒園現職教育人員。

(２)國小組：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現職教育人員。

(３)國中組：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現職教育人員。

(４)高中職組：本市公私立高中職現職教育人員。

(５)特殊教育組：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公私立現職教

育人員。

四、敬請鼓勵所屬教師報名參加，並於103年10月24日（星期

五）前依計畫將附件報名表單及參賽作品等相關表件親送

、放置教育局連絡箱或郵寄至「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國民小

學（地址：112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155號）」，以郵戳

為憑。

五、旨揭計畫電子檔另公告於本局網站/活動訊息項下，本市

公立幼兒園請逕至該網下載參用。

六、本案若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本市文林國民小學輔導組長，電

話：（02）28234212分機502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

級職業學校（含附設國立高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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